
臺北市政府 109.12.23.  府訴三字第 10961023322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訴願人因違反傳染病防治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9年 7月 22日北市

衛疾字第 10930470364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一、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依

　　傳染病防治法第 58條等規定，以民國（下同） 109年 2月 6日衛授疾字

　　第 1090100221號公告施行「具有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地區旅遊史者

　　，於入境日起應進行 14日居家檢疫，期間不得外出，亦不得出境，並

　　應提供詳實之聯絡資料及配合必要之關懷追蹤機制，自即日生效。」

　　之措施，訴願人於 109年 2月 8日自香港入境，依上開公告應進行 14日

　　居家檢疫，其居家檢疫日期自 109年 2月 8日起至 109年 2月 22日止，解

　　除檢疫日期為 109年 2月 23日。惟本市萬華區公所里幹事會同本府警察

　　局萬華分局西門町派出所（下稱派出所）員警於 109年 2月 12日至訴願

　　人入境時於防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旅客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

　　書（下稱檢疫通知書）所填報居家檢疫地址（本市萬華區○○街○○

　　段○○號，下稱系爭地址）進行查訪，發現訴願人未於系爭地址，乃

　　報警政協尋，派出所員警多次至系爭地址均無尋獲訴願人，嗣於同年

　　月 14日 19時 21分，於系爭地址始查遇訴願人。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

　　妨礙居家檢疫措施，除將訴願人安置於檢疫所外，另以其違反傳染病

　　防治法第 58條第 3項規定，恐有危及社區造成疫情擴散之虞，且其情

　　節重大，爰依同法第 69條第 1項第 1款之規定，以 109年 2月 14日北市衛

　　疾字第 1093009275號裁處書，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 7萬元罰鍰。

　　訴願人不服，第 1次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以 109年 5月 22日府訴三

　　字第 1096100868號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

　　送達之次日起 60日內另為處分。」在案。

二、嗣經原處分機關依本府上開訴願決定撤銷意旨重新審查後，審認訴願

　　人妨礙居家檢疫措施，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 58條第 3項規定，爰依同



　　法第 69條第 1項第 1款及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理違反傳染病防治法事件

　　統一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第 3點等規定，以 109年 7月 22日北市

　　衛疾字第 10930470364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處訴願人 1萬元罰鍰

　　。原處分於 109年 9月 2日送達，訴願人不服原處分，於 109年 9月 26日

　　第 2次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查本件訴願人雖未敘明不服之訴願標的，惟其於訴願書記載「......

　　衛局於中華民國 109年 7月 22日......的另為處分裁處書......已於 20

　　20年 9月 2日收到......反對衛局此次對本人的裁處......」，揆其真

　　意，訴願人應係對原處分不服，合先敘明。

二、按傳染病防治法第 2條規定：「本法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第 3條第 1項第 5款及第 2項規定：「本法所稱傳染

　　病，指下列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致死率、發生率及傳播速度等危害風險

　　程度高低分類之疾病：......五、第五類傳染病：指前四款以外，經

　　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傳染流行可能對國民健康造成影響，有依本法建

　　立防治對策或準備計畫必要之新興傳染病或症候群。」「中央主管機

　　關對於前項各款傳染病之名稱，應刊登行政院公報公告之；有調整必

　　要者，應即時修正之。」第 8條第 1項前段規定：「傳染病流行疫情、

　　疫區之認定、發布及解除，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第 58條第 1項第 4

　　款及第 3項規定：「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人員，得施行下列

　　檢疫或措施，並得徵收費用：......四、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

　　似接觸之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疫

　　、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入、出國（境）之人員，對主管機

　　關施行第一項檢疫或措施，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第 69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

　　下罰鍰；必要時，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

　　一、違反......第五十八條第三項......規定。」

　　傳染病防治法施行細則第 5條規定：「本法所稱疫區，指有傳染病流

　　行或有疫情通報，經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發

　　布之國際疫區或國內疫區。」

　　衛福部 109年 1月 15日衛授疾字第 1090100030號公告：「主旨：公告修

　　正『傳染病分類及第四類與第五類傳染病之防治措施』如附件，並自

　　即日生效。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3條、第 39條第 2項、第 44條第 1項



　　第 3款、第 50條第 4項規定。公告事項：一、本次修正係新增『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為第五類傳染病。......。」

　　109年 2月 6日衛授疾字第 1090100221號公告：「主旨：具有中國大陸

　　、香港及澳門地區旅遊史者，於入境日起應進行 14日居家檢疫，期間

　　不得外出，亦不得出境，並應提供詳實之聯絡資料及配合必要之關懷

　　追蹤機制，自即日生效。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17條、第 58條及第 69

　　條第 1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實施辦法第 4條第 1項。公告事項：

　　一、因應中國大陸地區已列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二級以上流行地區

　　（感染區），本部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

　　官指示，公告旨揭防疫措施，依法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違反者得

　　處罰鍰，並得視情節另為集中檢疫。二、申請赴香港或澳門獲准後復

　　入境者，不在此限。」

　　臺北市政府 94年 2月 24日府衛企字第 09404404400號公告：「主旨：公

　　告......有關本府主管衛生業務委任事項，自即日起生效。......公

　　告事項：......六、本府將下列業務委任本府衛生局，以該局名義執

　　行之：......（十三）傳染病防治法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理違反傳染病防治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 3點規

　　定：「處理違反本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下表：（節錄）

　　　　　　　　　　　　　　　　　　　　　罰鍰單位：新臺幣

項次 43
違反事件 入、出國（境）之人員，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依

本法第 58 條第 1 項施行之檢疫或措施。

法條依據 第 58 條第 3 項

第 69 條第 1 項第 1 款

法定罰鍰額度或其他處罰 處 1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必要時，並得限期令

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

統一裁罰基準 1.第 1 次處 1 萬元至 7 萬元罰鍰；必要時，並得限期令

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
……

　　　　　　　　　　　　　　　　　　　　　　　　　　　　　　　」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訴願人一家均無信用卡而必須外出買外賣、水，

　　是為了生存；且訴願人 109年 2月 8日晚到達系爭地址時才被通知樓層

　　及單位號碼，何來誤載之錯失，請撤銷原處分。

四、查本件前經本府以 109年 5月 22日府訴三字第 1096100868號訴願決定：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60日內另為處分



　　。」撤銷理由略以：「 ......六、......經查：（一）訴願人於 109

　　年 2月 8日入境時填寫居家檢疫通知書於聯繫電話欄填寫之電話號碼『

　　xxxxx』雖非得據以聯絡訴願人之電話號碼，惟訴願人主張該『xxxxx

　　』電話號碼係購買之臺灣網路卡於開啟卡片後，收到○○公司的訊息

　　上之電話號碼，其誤以為是手機號碼，並檢附訊息截圖，另訴願人於

　　居家檢疫通知書另填寫『......○○ ......』，並於『xxxxx』處為

　　勾選之記號。（二）又訴願人於入境時於居家檢疫通知書所填報之居

　　住檢疫地址即系爭地址，與訴願人檢附之訂房網站畫面所載地址相符

　　。復依 109年 2月 14日查訪本案之派出所警員表示，其等於系爭地址 1

　　樓遇見訴願人，訴願人表明欲去警察局報告等情，有訴願人於訴願時

　　檢附之訂房網站畫面影本及本府法務局 109年 3月 26日公務電話紀錄表

　　附卷可稽，亦與訴願人主張其從家人信息得知新聞報導訴願人惡意失

　　蹤，即馬上從住處出發去警察局，途中碰到警察便跟他們自首，如果

　　要故意躲不會去找警察局說明等內容一致。（三）　基上，本件訴願

　　人於入境時於居家檢疫通知書雖誤填○○公司訊息上之電話號碼，惟

　　並同時另提供其他可資聯絡之電話號碼，並註記勾選其中 1電話號碼

　　，意即以該電話號碼優先聯絡；且其係依訂房網站地址填寫居住檢疫

　　地址；因衛福部網站居家檢疫者聲明聯絡資訊，僅登錄『 xxxxx』號

　　碼，而未予登錄訴願人可資聯絡之香港電話號碼『 xxxxx』，致本府

　　民政系統無從以該電話號碼聯絡訴願人。且訴願人係入住日租套房，

　　系爭地址有多間套房，其於入住時始得知其確切之入住樓層及室號，

　　造成本市萬華區公所里幹事無法聯繫。則依上情觀之，本件訴願人固

　　有提供不正確及不完整資料之情事，惟本件就未能聯繫訴願人及訴願

　　人填寫不完整資料一節，雖可歸責於訴願人，然就訴願人所載可資聯

　　絡之電話係因疾管署人員登錄電話欄位僅 1格位而漏未填載，尚難認

　　本件無法聯繫訴願人純屬訴願人責任；準此，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

　　之違規情節重大，容有再為斟酌之處。又原處分機關囿於疫情狀況稍

　　有不慎即有爆發社區感染之虞，認為非重罰不足以遏止違規情事持續

　　發生，然查本案原處分機關裁罰之基礎究為『故意躲避、拒絕執行』

　　居家檢疫措施，抑或『過失妨礙』居家檢疫措施？二者在處理裁量上

　　不可等同對待，因其嚴重性有所差別，攸關訴願人受責難程度之不同

　　，倘不予區分其係故意或過失，即一律按最高額裁罰，難謂符合責罰

　　相當之比例原則。本件訴願人本應於入住時獲悉完整地址時主動告知



　　主管機關以便聯繫，或查明其網路卡之電話號碼，衡量經驗上實難認

　　訴願人已盡其注意義務，訴願人就此至少應負過失責任，惟如在無其

　　他積極事證之情形下，原處分機關僅以訴願人有提供不正確或不完整

　　聯繫資料之情事，即審認其有故意躲避、拒絕居家檢疫措施之情事，

　　即屬率斷。再查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故意躲避、拒絕執行居家檢疫

　　措施之具體事證為何？遍查全卷並無相關資料或證明可供審究，即有

　　再予釐清確認之必要。......」案經原處分機關依上開本府訴願決定

　　意旨，審認訴願人所填具之居家檢疫地址及聯絡電話為不完全及不正

　　確資料，且訴願人於居家檢疫期間確有離開居家檢疫地點之事實，其

　　妨礙居家檢疫措施應有過失；是原處分機關據以裁處 1萬元罰鍰之處

　　分，自屬有據。

五、至訴願人主張其一家人均無信用卡而必須外出買外賣、水，是為了生

　　存；且訴願人 109年 2月 8日晚到達系爭地址時才被通知樓層及單位號

　　碼，何來誤載之錯失云云。經查：

（一）按傳染病防治法第 58條第 1項第 4款、第 3項及第 69條第 1項第 1款規

　　　定，主管機關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傳染病或

　　　疑似傳染病病人，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

　　　措施；入、出國（境）之人員，對主管機關施行之檢疫或措施，不

　　　得拒絕、規避或妨礙；違反者，處 1萬元以上 15萬元以下罰鍰；必

　　　要時，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又衛福部

　　　業以 109年 1月 15日衛授疾字第 1090100030號公告「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為第五類傳染病，復以 109年 2月 6日衛授疾字第 1090100221

　　　號公告，中國大陸地區（含港、澳）已列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二

　　　級以上流行地區（感染區）；具有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地區旅遊

　　　史者，於入境日起應進行 14日居家檢疫，期間不得外出，亦不得出

　　　境，並應提供詳實之聯絡資料及配合必要之關懷追蹤機制；該防疫

　　　措施，依法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違反者得處罰鍰，並得視情節

　　　另為集中檢疫。

（二）查訴願人 109年 2月 8日自感染區（即香港）入境，依上開公告應進

　　　行 14日居家檢疫，訴願人入境時已親自填寫居家檢疫通知書記載略

　　　以：「姓名（本人或法定代理人親填）：○○○......2.去過哪些

　　　地區？......香港......具有......香港......地區旅遊史者於入

　　　境 14天內應居家檢疫，並遵守以下規定：一、留在家中（或住宿地



　　　點）不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不得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二、居

　　　家檢疫期間......每日亦有負責人主動聯繫關懷您的健康......※

　　　入境旅客應誠實填寫並配合居家檢疫措施，如有拒絕、規避妨礙、

　　　填寫不實或違反上述居家檢疫規定者，將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58

　　　條、及同法第 69條處新臺幣 1萬至 15萬元罰鍰......聯繫電話.....

　　　.手機......xxxxx居家檢疫地址：台北......萬華......○○街○

　　　○段○○號.....日期：2020年 02月 08日-2/23......」第二聯並交

　　　訴願人收執。上開居家檢疫通知書已載明應誠實填寫並配合居家檢

　　　疫措施，每日有負責人主動聯繫，及拒絕、妨礙、規避或填寫不實

　　　將依法裁處罰鍰。訴願人為香港籍人士，可聽、說、讀、寫流利中

　　　文，並以中文正體字書寫訴願書，對於檢疫通知書所要求應填寫事

　　　項應有所認知及瞭解，於填寫時本應切實確認係正確聯絡電話及地

　　　址。惟訴願人於檢疫通知書填寫之電話號碼「 xxxxx」係○○股份

　　　有限公司之服務電話號碼；而非得以聯絡訴願人之電話號碼。且經

　　　本府法務局詢問 109年 2月 14日查訪本案之本市萬華區公所里幹事及

　　　派出所員警表示，系爭地址 1至 4樓係一般商旅，5樓以上為日租套

　　　房，訴願人所承租之 8樓有百餘間套房；是訴願人所填具之居家檢

　　　疫地址並不完全（未填樓層及室號等），致追蹤單位無法依訴願人

　　　填寫資料聯繫訴願人及追蹤訴願人之行蹤，況訴願人於訴願書亦自

　　　承於居家檢疫期間有外出購物及飲食，其妨礙居家檢疫措施之事證

　　　明確，洵堪認定，業經本府前次訴願決定所肯認在案。

（三）至訴願人主張其一家人均無信用卡而必須外出買外賣、水，是為了

　　　生存；且訴願人 109年 2月 8日晚到達系爭地址時才被通知樓層及單

　　　位號碼，何來誤載之錯失等節；按杜絕傳染病之發生、傳染及蔓延

　　　，為傳染病防治法之立法目的，又該法第 58條規定賦予主管機關施

　　　行居家檢疫等防疫必要措施，且入、出國（境）人員不得拒絕、妨

　　　礙或規避，其目的在避免傳染病擴散或交叉感染之重大公共利益維

　　　護。衛福部鑑於當時中國大陸地區、港、澳地區疫情有持續擴大跡

　　　象，爰以前揭 109年 2月 6日公告自香港入境者，自入境日起應進行 1

　　　4 日居家檢疫，並應提供詳實之聯絡資料，俾以達成防疫目的。縱

　　　因出租人提供之地址不完全，訴願人在入住時亦得主動告知中央疫

　　　情指揮中心其完整住宿地址以配合居家檢疫。惟訴願人自 109年 2月

　　　8日入境後迄 14日遭尋獲為止，期間長達 6日，訴願人均無陳報更正



　　　地址。本件訴願人並無不能通報之事由，其於入住時獲悉完整地址

　　　，未主動告知主管機關以便聯繫，或查明其網路卡之電話號碼，訴

　　　願人未盡注意義務，就此至少應負過失責任，亦經本府前次訴願決

　　　定論述綦詳，是本件自難認訴願人有不可歸責之事由。訴願人既已

　　　知悉其經列為居家檢疫追蹤者，於居家檢疫期間卻未配合居家檢疫

　　　之防疫措施，且 109年 2月 12日至 14日均查無其行蹤，亦自承有外出

　　　購物等行為，原處分機關予以裁處，亦無違誤。訴願主張，不足採

　　　據。從而，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規定及裁罰基準，處訴願人法定最低

　　　額 1萬元罰鍰，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吳　秦　雯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郭　介　恒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3　　　　日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地址：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 1段 248號）


